
拆解工艺流程简述： 

 

    废旧汽车拆解处理工艺包括预处理、拆解、分类存储几个部分，现简述如下： 

    报废汽车送入处理厂后，首先进行检查和登记。检查报废汽车发动机、散热器、变速器、

差速器、油箱等总成部件的密封、破损情况。对于出现泄漏的总成部件，应采用适当的方式

收集泄漏的液体或封住泄漏处，防止废液深入地下。并对报废汽车进行登记注册并拍照，将

其主要信息录入电脑数据库并在车身醒目位置贴上显示信息的标签。主要信息包括：报废汽

车车主（单位或个人）名称、证件号码、牌照号码、车型、品牌型号、车身颜色、重量、发

动机号、车辆识别代号（或车架号）、出厂年份、接收或收购日期。完成检查和登记后将报

废汽车运到废旧汽车暂存区。 

    对废旧汽车进行预处理时一般的流程是：①拆除蓄电池，拆除液化气罐；②直接引爆安

全气囊或者拆除安全气囊组件后引爆；③用叉车将废车运到室内拆解预处理平台上，使用专

用工具和容器排空和收集车内的废液，包括燃料（包括液化气）、冷却液、制动液、挡风玻

璃清洗液、发动机机油、变速器齿轮油、差速器双曲线齿轮油、液力传动液、减振器油等；

④用专门设备回收汽车空调制冷剂。 

    燃油的清除必须符合安全技术要求，冷却液的排出必须是在封闭系统内进行；处理可燃

性液体时，必须遵守安全防火条例，以防止爆炸。在作进一步拆解前，由于某些部件的危险

或有害等特性，还应根据制造商的要求拆解以下物质、材料和零件：PCM 模块、含油减振

器（如果减振器不被作为再利用件，在作为金属材料回收前，一定要抽尽液体减振器油）、

含石棉的零件、含水银的零件、编码的材料和零件、非附属机动车辆的物质等。 

    经过预处理的废车送入待拆区中转存放，然后运入拆解车间进行拆解操作。废旧汽车的

解体按照由表及里、由附件到主机，并遵循先由整车拆成总成，由总成拆成部件，再由部件

拆成零件的原则进行。根据车身结构的不同，执行相应的拆解操作。一般可分为两种车身结

构的不同拆解流程，即承载式车身结构（乘用车）和非承载式车身结构（载货车）。 

    废旧汽车零部件和液体根据其回收再生特性可分为可再用件、可再循环材料和废弃物。

从报废汽车上拆下的零件或材料应首先考虑再使用和再利用。因此，拆解过程应尽量保证不

损坏零部件。在技术与经济可行的条件下，制动液、液力传动液、制冷剂和冷却液可以考虑

再利用，废油也可被再加工，否则按规定废弃。再利用的与废弃的油液容器应标识清楚，以

便分辨。在将拆解车辆送往破碎厂或作进一步处理时，应分拣全部可再利用和可再循环使用

的零部件及材料，主要包括：①三元催化器、车轮平衡块（含铅）和铝轮辋；②前、后侧窗

玻璃和天窗玻璃；③轮胎；④大的塑料件，如保险杠、轮毂罩、散热器格栅；⑤含铜、铝和

镁的零部件等。 

   2.3 典型的废旧汽车拆解工艺流程图 

   废旧汽车拆解主要工艺流程及其参数如图 1 所示。 



 

 

 

我国废旧汽车拆解与回收现状： 

我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定位和起点仅仅是物资回收。低定位和低起点表现在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其中年回收拆解 100 辆汽车以下的企业占 60% ～ 70%，

且多是手工操作，专用设备和工具缺乏，机械化程度低，拆解效率不高，造成资源浪费和拆

解场地环境污染，不能适应发展需要。而且，这些企业对场地、技术、人员素质、设备配置

等几乎没有要求，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技术水平低下，拆解方式粗放。我国粗放型拆

解与回收业的管理模式如图 1 所示。 

 

 

国外废旧汽车拆解回收专业化系统模型： 



世界各大汽车制造商为了达到欧盟指令中的回收利用率，积极开发新技术，除了在新车

设计时充分考虑选用材料的可回收性外，还与其他企业联合开发新的回收技术，其专业化运

行模式如图 2 所示。正是有了专业技术的保证，目前发达国家的汽车资源回收利用率已达

到 85%，再利用率达到 80%。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建立一个旧部件交流中心，充分利用回收再制造的部件；福特、

通用、克莱斯勒等大汽车公司结成回收联盟，建立汽车拆卸中心，专门研究开发汽车零部件

的拆卸、再制造和再循环利用。 

 

目前，德国拥有约 200 多家旧汽车回收企业，汽车回收率达到 100%，并将其列入国家

环保计划。实际上，德国汽车业从 90 年代初就开始逐年增加在汽车回收、再生方面的投资。

德国的三家主要汽车生产商自 1991 年以来用于建造专门的“拆卸流水线”上的投资达 12

亿马克，年均增幅达 20%，远高于其它国家。奔驰公司从 1992 年开始按照技术标准回收、

利用汽车上的旧部件。实践证明，汽车上的钢铁、有色材料零部件 90%以上可以回收、利用，

玻璃、塑料等回收利用率也可达 50%以上。从 1995 年起，奔驰公司开始重复利用处理后的

电池组、织物和轮胎，收集的油料经处理后进入市场给某些生产部门使用。至于汽车上的一

些贵重元件材料，回收利用的价值更高。在城市中开设专门的汽车零部件收购商店，是德

国汽车业对环保作贡献的一项有效措施。宝马公司过去 3 年通过收购店收集的废旧零部件多

达 1000 多种，这些零部件被送往专门的拆卸工厂，有不少材料可用于生产新的产品 [15]。

如对于回收的旧塑料保险杠，经碾碎后可重新塑造，其生产成本比采用原始塑料制造低 15%。

在回收领域宝马公司一马当先，与兄弟公司一起建立了类似销售连锁店的全国回收网，对

废旧汽车的零部件进行分类处理。德国政府也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于 1995 年就在全国建

立了能够回收近 250 万辆废旧汽车的经营网络，把德国废旧汽车回收产业推上一个新台阶。

目前，德国废旧汽车回收利用率已达到 85％。 



德国汽车回收的管理和实施主要由德国当局、认证机构负责。政府的作用是制定法规和

监管；认证机构对汽车拆解企业的资格进行定期认证，经认证合格，发给资格证书。德国政

府于 1991 年公布了有关报废车处理的政府令（草案），经过政府和有关行业的长期协商，

于 1996 年 2 月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为首的 15 个行业协会同意对报废车进行自主回收处

理。以此为前提，政府通过政令规定了有关解体事业者的认定条件、解体证明书、监督方法

等，并于 1998 年 4 月起实施。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德国开始实施《旧车回收法》。

根据该法规定，制造商或者进口商，有免费回收旧车的义务，并须将车体以环保的方式回收、

再利用。并且自 2006 年起，汽车材料、零件的回收必须达到 85%的再利用率，以及 80%

的回收率。2015 年起则分别提高到 95%和 85%。根据这个法律，自 2003 年 7 月开始，

德国汽车生产商已不能再使用含有重金属如：镉、水银、铅、六价铬等材料，以防范更严重

的环境污染。 

 

福特公司在汽车回收方面一直走在同行的前列。上个世纪末，该公司的前任总裁纳塞尔

瞄准了既能减少废车垃圾又能获得丰厚利润的旧车回收业务，先不动声色地买下了美国佛罗

里达州最大的汽车回收中心科佛兄弟汽车零件公司，然后悄然购并了欧洲最大的汽车修理连

锁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欧美车坛举足轻重的旧车回收“排头兵”。随后，福特公司又一举将

美国各地的 1 万余家汽车回收“夫妻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福特制造技术加工二

手车零配件，并将有关资料输入计算机网络，供所有修理行上网查询，再利用福特公司的销

售运输网络，及时输送和供应二手车零部件，从而组成一个无孔不入的汽车回收利用网络。

尽管纳塞尔关于在 5 年内建成全球最大废旧汽车回收中心的目标随着他的下台不再能够实

现，但他提出的“一切为用户着想，一切为环保着想”的口号代表了当今汽车制造商的环保

理念。 

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制造商联合建立汽车回收利用研究中心，就是为了专门

研究开发汽车零部件的拆卸、再制造和再循环利用。 

 

日本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主要是通过旧车回收；废车拆解、金属切片加工（ 废钢铁破碎

及分选 ）“三段式”来完成的。日本的旧车及报废汽车主要由汽车销售店和汽车维修厂回收。

车主买新车时，原有的旧车通过评估、作价，如果尚有使用价值，便可用旧车抵价。如果没

有使用价值，车主需交纳处理费，废车由销售店回收的数量占废车总量近 99％。只有一小

部分通过汽车维修厂回收。销售店回收的车辆交拆解企业进行拆解。拆解时先将油箱内剩余

的汽油放掉，再将空调、蓄电池、废机油等对环境危害大的废弃物收集起来，交专业处理公

司处理，最后将重料件拆下，剩下的以车体为主的轻抛料，连同车座等一起，用专用设备压

成块。供出口或给切片厂。 

目前，日本有近 5100 多家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其中近 1/4 的企业具有处理废弃物的特

许。金属切片厂有 140 家，一部分是独立的，其余附属于钢铁厂和其他综合商社。由于拆解

企业之间实行自由竞争，导致一些企业通过少收甚至不收处理费的办法从汽车销售店获得报

废车，而为了盈利，部分企业便将本应送正规填埋场处理的垃圾随便找地方自行填埋，以逃

避交纳处理费。这是目前日本环境管理部门最为头疼的问题。目前，日本报废汽车回收处理

需要向处理企业交付约 1.5 万日元费用， 而十几年前是需要花钱从车主手里买的。这笔费

用主要用于补贴给拆解企业，废轮胎、废机油、氟里昂处理企业以及终端垃圾填埋场。 



 

 

日本中央政府指导和管理报废汽车回收的机构主要是经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经济产

业省负责研究、制定、指导报废汽车回收处理的政策法规，国土交通省实施对车辆和道路交

通管理。为进一步促进废旧汽车的回收处理，2000 年，由日本自动车工业协会等九家机构

发起，成立了日本废旧汽车回收促进中心，推行生产者负责制的废旧汽车回收处理制度。2005

年开始施行的《汽车回收法》扩大汽车生产厂家回收废旧汽车的责任，按照谁使用、谁负责

的原则，消费者在购买新车时就要交纳汽车回收处理费，用于补贴回收废旧汽车； 

 



 



 

 

废旧汽车回收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以下是国内废旧汽车回收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1）回收规模小 

我国正规的拆车企业有 1000 多家，从业人员 5 万多人，其中 60%～70%的企业年拆解

回收量在 100 辆以下，技术力量有限。同时拆车行业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总体技术水平落

后。车辆拆解后材料分类回收困难，大多数企业没有对可以再利用的零部件进行整理和归类。 

（2）管理松散 



近年来用车政策宽松，报废车的证明并不是置办新车的必备条件，而汽车报废工作在一

些地区和部门又缺乏严格的审批、管理制度，使得不少报废汽车没有报废处理，有 40%的废

旧汽车是按非正常渠道回收的。这些废车或整车拍卖、或被拆零拼装成整车出售，只有不

能再重新装配使用的零部件才作为废钢铁回收。 

 

2006 年 2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了《汽车产品回

收利用技术政策》，该技术政策第七条明确，在汽车生产、使用、报废回收等环节建立起以

汽车生产企业为主导的完善的管理体系。第八条还明确，政府主管部门将适时制定、修订配

套政策、标准，加强指导和监督管理，引导汽车产业根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

规划，促进材料的高效利用，降低能耗。第十五条则明确，2010 年起，我国汽车生产企业

或进口汽车总代理商要负责回收处理其销售的汽车产品及其包装物品，也可委托相关机构、

企业负责回收处理。 

 

 



 



 


